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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赛题细则和评分标准 

竞赛题目 1：基于光电导航的智能移动测量小车  

 

竞赛说明：设计一辆具有光电导航功能的智能车，要求从线路的指定点出发，沿轨

道上铺设的“8”字形导航条走完全程。在行走过程中，利用光电技术测量、记录沿

途所通过的三段隧道各自的长度及沿途路边树木的总棵数。 

 

竞赛规则： 

1) 智能车平台：横向宽度不大于赛道宽度 (0.5 m), 高度不高于隧道高度(0.5 m)。

小车由参赛队伍自备，无其它特殊设计要求。 

2) 比赛场地：室内体育场，深绿色防滑塑胶地面，赛场面积：8 m×5 m (见下图）。

比赛时体育场处于常用照明状态，不会设置额外光源增强特定比赛区域照明亮

度。 

3) 赛道：宽 0.5m，整体为“8”字形，颜色和体育场地面颜色一致。在沿途指定区

域内随机设置一定数量硬质薄板（镀锌铁板）制作的隧道和红色中华铅笔代表

的树木（中华 120 全红铅笔， 铅笔用胶水粘贴在高 1 cm 的白色橡皮块上）：(a) 

隧道内表面（包括顶部表面和左右两侧表面）为黑色, 净高 0.5 m，内表面与赛

道等宽。隧道共三段，每段长度不一且在 30 cm- 60 cm 范围内可调。两相邻隧

道的间距不小于 20 cm。赛道拐角处不设置隧道。（b) 沿赛道的总树木数不超过

20, 树木中心和赛道外边沿的距离不大于5 cm，树木中心之间的间距不小于3 cm，

在赛道方向上树木与相邻隧道端口的距离不小于 20 cm，沿赛道方向树木离赛道

最近拐角的距离不小于 20 cm。 树木可在赛道内侧和外侧同时摆放，且每侧树

木呈单行排列，树木和树木之间的连线不必平行于赛道。 (c) 隧道和树木设置

在赛场两端的 5 m × 2.5 m 的矩形区域，不会设置在赛场中间 5 m × 3 m 的

“x”型区域。（d）赛道中间贴有 3 cm 宽的白色导航胶带 (见下图绿色虚线)，

赛道内外边沿贴有 3 cm 宽的黄色边界标志胶带 (赛道宽 0.5 m 是指平行黄色边

界胶带最外侧边沿的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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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导航和测量采用光电技术，严禁在赛道内自行设置智能车行驶路线导航标记或

在比赛过程中通过遥控装置向小车发送隧道长度和树木棵数等信息。参赛队小

车在赛道中的起终点设置在赛场区域中间 5m × 3m 的“x”型区域，具体位置

由裁判随机指定并贴一条垂直于赛道的白色胶带作为赛车的起点（终点）标志

（起终点位置重合）。出发时小车前沿不能越过出发线，小车运行方向由参赛队

自行决定。裁判发出开始指令时计时开始，小车前沿越过终点线时计时结束。

参赛队可自带辅助装置辅助小车停止 (或者其它装置辅助小车运行）。辅助装置

必须设置在赛道以外区域（可置于赛道上空，但不能和赛车有物理接触)。 在

比赛过程中，辅助装置位置不可变动且辅助装置不可直接或者间接用于测量。 

 

5) 场地裁判有权在小车出发前任何时间改变树木和隧道的摆放位置，树木棵数以及

隧道长度。 

6) 智能小车停止后，自带的显示器应直接显示测得的树木总数以及三段隧道各自的

长度。参赛队需在比赛前向场地裁判提交书面材料，说明显示的格式和具体含义。 

7) 竞赛分组采用分区抽签方式确定。 

 

 

评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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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分（75 分） 

1) 树木棵数计数错误，算一次比赛，但不计成绩。 

2) 在比赛过程中（小车前沿越过终点线之前）车体任何部位超出赛道外边缘或者接

触隧道，需将赛车拿回到起点重新开始，算一次违规，赛时累计。违规 2 次后，

当次比赛结束，不计成绩。当小车越过终点后，小车任何部位超出赛道外边缘（包

括运动过程中或者停止时）、或者小车任何部位接触隧道、或者小车没有停止在

离终点线 1 m 范围之内（沿赛道方向），当次比赛成绩无效。 

3) 每队计时比赛两次，比赛结束后若两次比赛成绩均有效，由比赛队伍自行选定两

组成绩中的一组为最终成绩。在选择最终成绩时，裁判将提供本参赛队伍两次比

赛的隧道长度测量精度（相对误差取绝对值，总误差为隧道测量的三个相对误差

值总和，总误差越小精度越高。每条隧道的实际长度由场地裁判现场测量）和比

赛完成时间以供参考。 

4) 每只参赛队伍比赛的总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计时从场地裁判示意参赛队伍入场

时开始，小车自带的显示器需在计时开始后 20 分钟以内显示测量结果，否则成

绩无效。 

5) 比赛过程中（小车从起点出发到显示结果期间）严禁参赛队员接触小车（违规后

将小车重新放置在起点处除外），否则当次成绩无效。 

6) 使用遥感装置或者超声波模块的队伍将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成绩。 

7) 比赛成绩统计完成后，分别按照隧道长度测量精度(以总误差为标准)和速度进行

排名。第 1名得 0个点，第 2名得 2个点，其余名次依次递增 1个点。比赛成绩

为速度和精度所得点数之和，总点数小者优胜。竞赛第 1 名得满分 75 分，第二

名得 72 分，第三名得 70 分，其余名次依次递减 1分。在每次排名中，若出现名

次并列，将空缺后续若干名次。例如有三支队伍并列第二，则成绩次之的队伍将

排第五名，其余以此类推。 

 方案分（25 分） 

竞赛成绩前 18 名（暂定，具体可根据组委会设奖情况进行调整）的参赛队要在

竞赛结束后对本队设计方案进行答辩。专家组将根据方案的新颖性、合理性、制作

成本等因素综合判断，对答辩队的设计方案进行排名。第 1名得满分 25 分，其余名

次依次递减 1分。参赛队需提前准备好 PPT，在答辩环节，参赛队需要携带参赛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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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展板供答辩专家审阅。每队答辩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 (报告环节不超过 5 分钟，

专家问询环节不超过 5分钟）。 

 

竞赛总分 = 竞赛分 + 方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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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题目 2：复杂表面物体体积的非接触光学测量  

 

竞赛说明：  

本赛题要求参赛队利用光电法构建测量装置，非接触测量一个乳白色橡皮块制

作的棱锥的体积。测量速度快、精度高者获胜。 

 

竞赛规则： 

1） 被测物体的实际体积由排水法确定。大赛组织方将提供给参赛队员边长为 5cm 的

乳白色正方体橡皮块和切割刀，被测棱锥由各参赛队现场制作完成，各队的最终

测量样品由现场抽签决定。在设备调试阶段，参赛队使用场地裁判指定的样品。

最终的测量样品在正式比赛开始时方可使用。注：棱锥的棱边长和棱边数不限，

可以是斜棱锥（顶点在竖直方向的投影不在底面以内）；棱高不小于 2.5 cm, 底面

外接圆直径不小于 4 cm；棱锥无深度凹陷。每个测量样品必须在 5分钟以内制作

完毕。 

2） 参赛队伍需自备实验样品摆放平台，样品台安放测量样品的表面为平面，颜色不

限。样品台上可设置样品固定装置。在测量过程中，除样品台外其它任何物体禁

止接触样品。样品台和测量装置在测量过程中可以移动（自动移动和手动移动均

可），测量所用的探测装置数量不限。样品台除被用于安放样品和带动样品移动

外，严禁用于测量样品重量(质量)。禁止将测量装置放置于密闭容器中。 

3） 参赛队伍自备的实验测量系统可以包括计算机、手机等设备，以辅助完成相关复

杂计算。 参赛队伍可自行携带遮挡设备，但在比赛过程中遮挡设备不可接触被

测样品。测量系统应有明确的开始按钮或按键，由场地裁判按下按钮或按键开始

测量，同时裁判计时开始。测量系统在测量完成和经过数据处理后（可手动操作

处理也可自动处理），应能直接显示测量结果并给出相应的提示信号。裁判计时

终止时间以具体测量结果显示且发出终止信号时间为准。参赛队需在比赛前向场

地裁判提交书面材料，说明显示的格式和具体含义、开始按键或者按钮位置和操

作方法以及结果显示提示信号信息）。 

4） 每支队伍需要测量两个不同样品，每次测量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超过比赛时间

当次比赛不计成绩。每次测量时样品的摆放方式和方位由参赛队伍自行决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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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装置调试阶段使用的测量样品由场地裁判指定，该样品不同于抽取的最终测

量样品。最终的测量样品放置完毕后，参赛队员不可调试装置，裁判应按下开始

按钮或者按键比赛立即开始。 

 

评分规则： 

竞赛分（75 分） 

1）每队计时比赛两次，由比赛队伍自行选定两组成绩中的一组为最终成绩。在选择

最终成绩时，裁判将提供本参赛队伍两次比赛的测量精度和比赛完成时间以供参考。

被测样品的实际体积由场地裁判现场测量。 

 

2）每支参赛队伍比赛的总时间不超过 25 分钟。计时从场地裁判示意参赛队伍入场

时开始，测量系统需在计时开始后 25 分钟以内显示测量结果，否则成绩无效。 

 

3）测量体积误差超过 10%， 比赛成绩无效。 

 

4） 在按下启动按钮和显示设备显示测量结果这段时间，参赛队员可以移动测量装

置（自动或者手动）或操作控制装置（计算机，手机等）完成数据处理等。 

 

5）比赛成绩统计完成后，将分别按照体积测量精度（相对误差，取绝对值）和测量

时间排名。第 1 名得 0 个点，第 2 名得 2 个点，其余依次递增 1 个点。比赛成绩为

速度和精度所得点数之和，总点数小者优胜。竞赛第 1名得满分 75 分，第二名得 72

分，第三名得 70 分，其余名次依次递减 1分。在每次排名中，若出现名次并列，将

空缺后续若干名次。例如有三支队伍并列第二，则成绩次之的队伍将排第五名，其

余以此类推。 

 

 

方案分（25 分） 

竞赛成绩前 12 名（暂定，具体可根据组委会设奖情况进行调整）的参赛队要在

竞赛结束后对本队设计方案进行答辩。专家组将根据方案的新颖性、合理性、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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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等因素综合判断，对答辩队的设计方案进行排名。第 1名得满分 25 分，其余名

次依次递减 1分。参赛队需提前准备好 PPT，在答辩环节，参赛队需要携带参赛装置

以及展板供答辩专家审阅。每队答辩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 (报告环节不超过 5 分钟，

专家问询环节不超过 5分钟）。 

竞赛总分 = 竞赛分 + 方案分。总分相同的赛队，名次并列。 


